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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建设基金
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江苏省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江苏省人民政府

2023年8月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江苏省人民政府文件江苏省人民政府文件
苏政发〔2023〕6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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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多渠道筹集水利发展资金，加强我省水利建设基

金的筹集和使用管理，增加水利投入、保障水利基础设施建设，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》，以及国

家关于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水利建设基金的筹集、使用和管理

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全省水利建设基金的筹集

和管理工作。

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负责同级财政安排的水利建设基金的使

用和管理。

第二章 水利建设基金的筹集

第四条 我省水利建设基金来源于各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税

收、政府性基金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提取部分。

第五条 省级水利建设基金提取部分的来源：（一）中央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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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定额提取部分；（二）省

级收取的政府还贷性车辆通行费中提取3% ；（三）新增建设用

地有偿使用费（剔除上缴中央部分、在返还市县前）提取3% ；

（四）省级收取分成的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用于水利部分。

市、县水利建设基金提取部分的来源：（一）市、县收取的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提取3% ；（二）从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划出

不少于15% 的资金用于城市防洪和水源工程建设；（三）市、县

分成的农业重点开发建设资金用于水利部分；（四）市、县人民

政府确定的政府性基金和其他收费项目提取部分。

第三章 水利建设基金的使用管理

第六条 水利建设基金纳入一般公共预算，实行“收支两条

线”管理，由省、市、县各级财政统筹安排使用。

第七条 水利建设基金主要用于：大江大河主要支流、中小

河流、湖泊治理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；城市防洪设施建设；地方

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；地方重点水土流失防治工程建设；农村饮

水和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建设；地方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和更新改

造；防汛应急度汛；其他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水利工程项目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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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

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，管严用好，充分发挥效益。任何地方、部

门和单位不得侵占、截留、挪用水利建设基金。

第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、使用管理情况

进行监督，会同水利部门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、使用管理情况进

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。

第十条 各级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、使用情

况的审计监督，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具体截止日期按国家

规定执行。《省政府关于水利建设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11〕66号）同时废止。

抄送：省委各部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监委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省军区。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8月2日印发


